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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聲明 
 

本會基於建立會員資料庫管理及維護會員資料與促進會員利益之目的，將
蒐集、處理或利用會員所提供之個人資料，本會尊重並致力保護您的個人隱私
及個人資料，訂有「隱私權政策」，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規定，告知以下事
項： 
1、​蒐集目的 

 本會所蒐集、處理或利用之會員個人資料，其目的在於提供會員及產
業相關資訊、並邀請參加本會所舉辦之會議、活動、課程、或產業資訊蒐集
等。  

2、​個人資料類別 
(1)​ 個人會員：姓名、性別、通訊地址、電話、手機、LINE帳號、電子信

箱、所在公司名稱、部門、職稱，公司業務項目及依本會章程規定從
事資安相關業務之證明。 

(2)​ 團體會員：該團體代表及該團體所屬職員等所有人員之公司名稱、營
利事業統一編號、公司通訊地、公司電話、公司傳真、LINE帳號、電
子信箱、部門、職稱合作客群及產業、資安產品/資安服務之企業場
景應用定位、經濟部工業局資訊安全服務機構能量登錄等相關資訊
等。 

(3)​ 贊助會員：贊助會員不限於個人或法人代表之公司名稱、姓名、性
別、地址、電話、電子郵件地址、部門、職稱、單位地址、業務項目
等。 

(4)​ 榮譽會員：姓名、性別、通訊地址、電話、手機、LINE帳號、電子信
箱、所在公司名稱、部門、職稱、公司業務項目等及依本會章程規定
從事資安相關業務之證明。 

3、​個人資料處理、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5)​ 期間：個人資料蒐集如第一條所載明之目的存續期間、或依相關法令

或契約約定之保存年限、或本會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較法
令或契約約定期間長者），或另經您同意之較長期間。 

(6)​ 地區：除另外告知，皆在中華民國境內及會員所在地使用。 
(7)​ 對象：僅限於本聲明第一條所載之目的對象。 
(8)​ 方式：符合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

利用方式。 
4、​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得行使之權利與方式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本會會員或被授權第三人，有權並僅限會員個
人資訊作： 

(9)​ 查詢或請求閱覽、及請求製給複製本，本會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10)​請求補充或更正，依法您應適當釋明其原因及事實。 
(11)​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但因本會執行職務或業務

所必須者，得依法不依您的請求為之。 
(12)​如利用您的個人資料行銷時，您得表示拒絕接受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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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個人資料利用與同意 
凡加入本會成為會員者，依據本會章程規定，經入會申請及透過本會

網站所進行之必要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視同會員已同意本會就所
涉及會員之個人資料之蒐集與利用，本會無須再次徵求會員同意。本會會
員包含個人會員、團體會員及所屬之代表。 

 
本單位/本人知悉上開告知內容，並擔保將完整告知上開內容予個人資料之

當事人，本單位/本人同意台灣資安協會根據以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聲明」蒐
集、處理或利用本單位/本人之個人資料。 
□團體會員​ □個人會員​ □榮譽會員​ □贊助會員 

公司章/單位章： 
 
 
 
代表人章： 

本人簽名： 

 
簽署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